
备受关注的阿里巴巴女员工
声称遭领导王某文性侵一案，已有
司法结论。

9月 6日晚，山东省济南市槐
荫区人民检察院（下称“槐荫检察
院”）公开通报称，经依法审查，犯
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
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

随后，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
局（下称“槐荫公安局”）公开表示，
该局按照槐荫检察院不批准逮捕
决定，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4条规
定，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15日的
处罚决定。

王某文的行为为何不构成犯
罪？

9月 7日上午，王某文的辩护
律师郑晓静对记者表示，终止侦查
意味着刑事案件终结，王某文不会
因这件事再被追究刑事责任。因
为此前王某文已经刑拘、监视居住
一定的天数，依法折抵行政拘留15
天，“王某文 9月 7日凌晨 1点已获
自由，入住宾馆，目前已踏上回家
的路。”

郑晓静称，王某文妻子有意提
起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但表示
需要等丈夫回家商量后再决定。

9月 7日上午，记者致电王某
文妻子，接听电话的一名人士称，
王某文的妻子还在休息。

该案的当事女员工周某一方
则保持沉默。9月 7日，记者联系
周某的代理律师裴杰。裴杰表示，

“具体情况需要和当事人沟通，目
前还没收到回复。”

9月 7日，阿里发布官方声明
表示，注意到司法机关对王某文案
件的情况通报。声明称：“事实已
经澄清，司法已有定论。整个事件
的过程对阿里、对每位阿里人都已
经产生了深刻触动。我们会以此
为鉴，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

引发舆论关注的“阿里女员工
被侵害”案，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疑案

8月 7日，一名阿里认证员工
曝出，该公司一名女员工在出差
时，被其领导要求在KTV陪客户，
遭客户猥亵，被灌醉后，这名领导
四次进入她的房间，对女员工实施
强奸。事后，女员工向HR和上级
反馈无果，最终通过在食堂发传单
维权。

就被侵害一事，当事女员工周
某曾在阿里内网发帖。根据周某
的描述，事件发生在7月27日晚和
7月 28日凌晨。在 7月 27日晚上
的饭局中，她被大量灌酒很快醉酒
无意识，次日醒后发现自己赤裸躺
在酒店，并在床头看到一个塑料膜
拆封过的避孕套。后来她通过监
控看到，其领导王某文前后四次进
入她的房间。

此事引发公众关注后，8月 14
日，槐荫公安局通报称，王某文对
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但没有
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

这一次的警方通报，提供了案
件的基本信息。7月 28日 12时 34
分，槐荫公安局张庄路派出所接
110报警后第一时间出警，并于当
日受理为刑事案件。因案情比较
复杂，需多方取证调查，8月 10日，
警方立案为强制猥亵刑事案件。

警方通报称，7月 27日晚至 7
月28日凌晨，王某文先后四次进入
周某房间。王某文第二次进入周
某房间是在 7月 27日 23时 23分，
在房间内，王某文对周某实施了强
制猥亵行为。7 月 27 日 23 时 33
分，王某文网上购买避孕套。7月
27日 23时 43分，王某文离开周某
房间，此时避孕套并未送达。7月
28日 0时，快递员将避孕套送至酒
店前台，上午 10时许，王某文返回
酒店前台将该避孕套取走并丢弃。

针对周某是否被“灌酒”，警方
表示，就餐期间无人强迫饮酒。

随后，槐荫公安局分别以犯罪
嫌疑人张某（另一涉事方，济南华
联超市有限公司员工）涉嫌强制猥
亵罪、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提
请槐荫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被调
查后，王某文的妻子站出来公开发
声。8月 23日，王某文妻子公开发

文称，警方通报内容“与我丈夫跟
我的坦白基本一致，不过有很多对
我丈夫有利的情节尚未披露”。王
某文的妻子还表示，“周某在网络
上的自述却与此严重不符，周某涉
嫌虚假陈述，甚至诬陷。”她表示，
周某所述的“阿里男高管强奸女下
属”系谎言，王某文和周某同属基
层员工，都汇报给一个领导，并非
高管。

在王某文妻子对此事的描述
中，周某虽然喝了 350毫升的低度
白酒，但意识清醒，并且在搭乘出
租车送周某回酒店途中，“周某借
酒劲搂抱我丈夫”，并在脖子左侧
留下了明显的吻痕（俗称草莓印），

“我丈夫明确表示拒绝‘别这样，别
这样’。”

8月 25日，槐荫检察院对此案
的通报显示，经审查，犯罪嫌疑人
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
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涉嫌强制
猥亵罪一案正在审查过程中。

该案的当事方周某，在公司内
网发帖讲述事件经过及维权后，于
8月 26日首次通过律师对外公开
发声。声明称，此事对周某身心健
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作为被害
人，其身心承受巨大压力，“个别自
媒体以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名义在
网络上刻意对被害人周某污名抹
黑，故意传播未经核实的虚假信
息。”

郑晓静表示，接受王某文一方
的委托后，律师团队经反复、认真
地研究，认为王某文无罪，因此反
复向公安和检察机关提交了无罪
辩护的意见。“检方公告不批捕决
定时，使用了‘不构成犯罪’，更充
分说明王某文无罪。”

为何不构成犯罪？

既然司法机关认为王某文实
施了强制猥亵行为，那为何不构成
犯罪？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赵
军告诉记者，从目前通报的结果
看，检方认定不构成刑事犯罪即强
制猥亵罪，公安机关认定为行政法

上的违法行为即猥亵他人，这意味
着其行为并未达到要受刑事处罚
的程度。“一般来说，在司法实务当
中，主要还是从情节上和程度上去
区分，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的，就只是一个行政违法行为。比
如，地铁上的‘咸猪手’行为，持续
时间极为短暂，对被害人的伤害也
相对轻微，一般就认定为行政法上
的猥亵他人。”

强制猥亵罪，在刑法中表述
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
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赵军表示，目前，此案的办案
机关没有详细公开相应的证据，但
从理论上看，主要是根据具体情节
综合认定。认定构成强制猥亵罪，
首先看有没有猥亵行为，也就是和
性相关的发生性关系以外的抚摸、
搂抱、亲吻等行为；其次，还要看是
否采取暴力、胁迫，或者类似趁他
人醉酒、灌醉下药等“其他手段”。
没有这些手段行为，就不可能构成
该罪。

赵军认为，对醉酒型的性侵案
件来说，行为发生时，受害一方的
状态和反应是认定中的关键。如
果当时有喝酒后“烂醉如泥”，达到

“不知反抗”的状态，那是比较好认
定的情形。但是现实中会遇到一
些情形，受害的一方并没有完全失
去意识，这种情形办案机关在认定
其是否“不能反抗”时，会根据受害
人平时的酒量、饮酒时的状态、进
入房间时的表现、双方的陈述等综
合判断。因为每个人的酒精耐受
力不同，办案机关在判断醉酒的状
态时，并不会按照醉驾案件那种统
一的客观化标准认定。

赵军表示，“最终判断的依据
肯定是基于现有证据的法律事实，
而不可能是无法绝对复原的客观
事实。理论上来说，客观事实发生
以后，任何案件都不可能做到绝对
的回溯复原，所有的案件都是如
此，这并非性侵案件所特有。”

因此前王某文妻子称，周某在
网络上的自述与警方通报严重不
符，周某涉嫌虚假陈述，甚至诬
陷。有公众担心，类似案件的受害

人如果举报犯罪不成后，是否会被
指控构成诬告陷害罪。

对此，赵军表示，强奸罪、强制
猥亵罪和行政法意义上的猥亵他
人，这三者之间在构成要件上有重
合部分。普通人不具备法律专业
知识，很难分清三者之间的界限，

“刚开始不管是告强奸，还是告强
制猥亵罪，只要不对基础事实进行
捏造，就不是诬告陷害。至于最后
案件的定性那是另外一回事，由办
案机关决定。”

赵军认为，诬告陷害的本质是
对核心的基础事实进行故意捏造
并以此构陷他人。如果基础性的
事实存在，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关
注，在一些次要情节，也就是所谓
构成要件之外的情节上添油加醋
（譬如对方是不是领导之类），就不
能构成诬告陷害；但如果基础事实
不存在，双方甚至没有发生任何肢
体接触，那有百分百就是诬告陷
害。此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双方确
实发生肢体上和性相关的行为，但
有证据证明其实是被害方主动、同
意的，但事后声称是被强制猥亵，
同样能够构成诬告陷害。

从2019年起，赵军开始在一个
地级市做田野调查，了解当地警方
一定时段内处理的200多起性侵案
件。他发现，有一小部分案件因警
方没有证据证明构成强奸罪、强制
猥亵罪，也没有证据证明另一方有
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这部分案件
只能撤案。与性侵有关的犯罪案
件，约八九成的案件警方都予以立
案。性侵案件中，“一方诬告陷害
另一方的，并不罕见。”

赵军表示，目前一些公众对性
骚扰、性侵害案件，有一些误解，比
如认为性骚扰、性侵害一定与“权
力不平等”有关，但现实案件中的
情形很复杂，很多性侵案件发生在
平等的权利主体之间，如同事、同
学之间。他认为，对于性侵案件，
舆论应逐渐回归理性，回归法治。
在被害预防方面，也应更加务实、
更加注重不同情境中的不同预防
策略，逐步消除性侵害、性骚扰刻
板印象对司法以及日常被害预防
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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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阿里女员工案：男同事强制猥亵为何不构成犯罪？

近日，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情侣分手后发生的金
钱纠纷案件。

男子小徐将前女友小刘诉至
东城区人民法院，称小刘向自己
借款共计 61万余元，多次催讨无
果，请求法院判令小刘支付欠款
并承担诉讼费用。小刘则辩称双
方此前是情侣，61万为赠与而非
借贷。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恋爱
终结时，其中部分款项性质为附
条件赠与，二人的赠与条件没有
实现，后达成了退款的一致意见，
因此，法院判决小刘返还小徐 52
万元。

男子称借出61万元要不回，
女子：钱属恋爱期间赠与

原告小徐说，小刘曾向自己
借款共计 61 万余元，其通过微
信、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 107次
支付了上述款项。但事后他多次
催讨小刘还账未果，故请求法院
判令小刘支付欠款并承担诉讼费
用。

小刘辩称，双方此前系恋爱
关系，小徐的转账是为维系良好
恋爱关系的赠与行为，且该赠与
行为已经生效。据小刘讲，二人

于 2018年 10月相识，当年 12月
确定恋爱关系，2019年 8月因性
格问题分手。这期间自己从未向
小徐借款，双方既未订立书面借
款合同，也无借条、欠条等书面凭
证。

小刘还认为，小徐的转账也
没有备注过转款性质，并且多次
转账 6666元、520元、666元、888
元、1666元、1888元等具有特殊
意义的金额。从转账方式、频率
数额等不难界定，其性质为赠与
而非借贷。现赠与已经生效，且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行为被撤
销的情况，因此自己不应当返还
任何款项。

小徐则否认二人曾是情侣关
系，表示双方并未共同居住及生
活过，涉案款项系在小刘诱导下
支付，而且小刘曾明确表示要还
钱。小徐提供了双方微信聊天记
录为证。记录显示，小刘曾说：

“你看下你银行卡一共给我转了
多少钱，我剩下的首饰给你寄回
去，还有转的钱，我还你，我也看
一下。”当小徐回复转账记录 52
万时，小刘表示：“我想办法，实在
不行你就起诉我。”

女子被判还52万，法官：目
的无法实现，附条件赠与方有权

要回

日前，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
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
为，小刘于双方恋爱关系终结时
主动提出退还转账款项，并在小
徐明确要求返还款项金额 52万
时未予以否认，表示会想办法。
据此，双方对于该 52万元款项性
质为附条件赠与，并就赠与条件
未实现达成退款的一致意见，该
意见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
法有效。故对小徐主张小刘返还
诉争金额中的 52万元予以支持，
其余66302元不予认定。

综上，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
小刘返还小徐52万元。

法官进一步解释，男女恋爱
期间，双方没有特定的法律义务，
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消费支出
不应当要求返还；而大额财物赠
与，应区别于合同法上的一般赠
与，其系基于恋人关系而发生，往
往是一方基于结婚或维持恋爱关
系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应视为一
种附条件的赠与。

当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或
恋爱关系终结，赠与财物一方的
赠与目的无法实现，赠与一方有
权要求返还，这符合民事活动中
的公平原则。

恋爱期间收对方61万元，
分手后女子被判决退还52万元

近日，一套名为“杭松居”的中
式别墅园子刷屏了杭州人的朋友
圈。它占地5.5亩，青砖黛瓦、水榭
楼阁，里面种植了百种名贵花草树
木。不过，由于业主涉民事案件未
及时履行法律义务，被法院强制执
行1.06亿元标的，因此“杭松居”被
放上了某拍卖平台的货架。

它市场价约 1.65 亿，起拍价
1.155亿元，保证金为1000万元，增
价幅度为 10万元，被称为“杭州史
上最贵法拍房”。

而且，因它有两本产权证书的
特殊属性，拍下这套园子需要消耗
两张杭州房票。会有能掏出一亿
多巨款的无房土豪来捡漏这套法
拍房吗？

9月7日上午10时，法拍结束，
虽然有5.47万人次围观，结果仅有
1人报名，无人出价，这套豪宅被宣
告流拍。

根据拍卖公告的告示，“杭松
居”为桃花源西锦园6幢6-1室、6-

2室。其中 6-1室建筑面积 959.68
㎡，土地面积 786.6㎡；6-2室建筑
面积 89.19㎡，土地面积 73.1㎡，均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杭松居”虽然
实际上为同一处住宅，但有两本不
动产证。按照目前杭州的购房政
策，要买下“杭松居”，得有两张房
票。

据豪宅经纪人的说法，当初业
主买入这套房子花了6000万元，然
后装修花了 7000多万元。除了全
屋 200吨的纯红木定制家具外，房
子里各种珍稀藏品也价值不菲。

要拍下这样一套豪宅，税费就
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单税费就可
以买一套房子；此外，买下后的各
种隐形成本也不低。据了解，杭松
居的物业费是每月 5.2元/㎡，乘以
产权面积，一年就是65520元；杭松
居还配备了 2个管家，一个负责室
内，一个负责室外，每人每年 6万
元，总费用12万元/年。

杭州最贵法拍房流拍，起拍价1亿，税费
就可以买1套房，1年物业费超6万元


